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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27 证券简称：赛力斯 公告编号：2024-021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累计担保余额：本次新增担保合同金额为 40,000.00万元，公司及公司子公司

累计担保余额为 191,725.0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 2023年 4月 27日、2023年 5月 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2022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 2023 年度
预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130,000.00 万元（或等值外币，下同）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9日、2023年 5月 23日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32）、
《关于 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及《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3-054）。

2024年 3月，公司提供的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与公 司的
关系 债权人 担保金额

1 赛 力 斯 集 团 股 份
有限公司

赛力斯汽车 （湖北 ）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十堰分行 40,000.00

上述担保协议的签署已履行了公司相关决策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赛力斯汽车（湖北）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3007510160460
成立时间：2003年 5月 26日
注册地址：十堰市茅箭区白浪街办机场大道 8号
注册资本：捌亿元整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
及配件制造；汽车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
限制的项目）。

与公司关系：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金额 担保责任 保证期间

赛 力 斯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赛力斯汽车（湖北）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十堰分行 40,000.00 连带责任保证

自 债 务 人 依 具 体 业
务 合 同 约 定 的 债 务
履 行 期 限 届 满 之 日
起三年 。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充分考虑了公司以及公司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 是公司为了支持子公司的

发展，在对各子公司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等各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经过谨慎研究后作出
的决定，符合公司整体发展的需要。被担保人均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具有控制权，担
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本次担保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
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及《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以 12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2023 年度担

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191,725.00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末经审

计净资产 16.79%。 公司对外担保全部是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存在为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为其他外部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不存在逾期
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1127 证券简称：赛力斯 公告编号：2024-022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3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3月产销数据如下：
单位：辆

产品名称

产量 销量

本月 本月同比 本年累计 累计同比 本月 本月同比 本年累计 累计同比

新能源汽车 26,738 214.01% 97,758 325.22% 27,730 225.81% 94,825 374.77%

其中：赛力斯汽车 24,358 697.84% 86,830 595.25% 24,986 579.15% 84,065 620.10%

其他车型 8,181 11.29% 18,691 -17.22% 9,800 -2.95% 19,313 -12.07%

合计 34,919 120.09% 116,449 155.54% 37,530 101.68% 114,138 172.16%

注：本表为产销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 2024年审计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623 证券简称：双元科技 公告编号：2024-009

浙江双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2/24，由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 、总经理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 年 2 月 23 日~2025 年 2 月 22 日

预计回购金额 3,000 万元~5,000 万元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累计已回购股数 24,100 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4%
累计已回购金额 147.42 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60.63 元/股~61.89 元/股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2月 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部分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 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
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
民币 93.54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期限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2 月 24 日、2024 年 2 月 28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6）。

二、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
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4,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59,142,700 股的比例为 0.0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61.89 元/股，最低成交
价为 60.63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74,164.1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双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日

证券代码：600326 证券简称：西藏天路 公告编号：2024-16号
转债代码：110060 转债简称：天路转债
债券代码：188478 债券简称：21天路 01
债券代码：138978 债券简称：23天路 01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发行的“天路转债”自 2020 年 5 月

6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累计共有人民币 52,162.20 万元“天路转债”已转
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 86,983,593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0.05%。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4年 3月 31 日，尚未转股的“天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56,536.60
万元，占“天路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52.01%。 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期间，累计
共有 1,252,000.00元“天路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转股数为 300,236股。

一、 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1574 号）核准，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公开发行了 10,869,880 张可转换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108,698.80万元，期限 6年。

（二）可转债券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259 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 108,698.80 万元可转

债于 2019年 11月 2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天路转债”，债券代码“110060”。
（三）可转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

司该次发行的“天路转债”自 2020 年 5 月 6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7.24 元/股。 因
2019年度、2020年度分别现金分红 0.08元/股，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 7.08 元/股。 因公司 2022
年 6月 24日向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 触发增
发新股调整转股价格的情况，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 7.07元/股。 因 2021年度现金分红 0.08 元/
股，转股价格调整为人民币 6.99元/股。

因公司股票已出现连续 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公司当期可转债转股价
格的 85%的情形，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自

2022年 8月 16日起公司转股价格调整为 5.42元/股。
因公司于 2023年 8月 8日实施了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3

股，目前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 4.17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发行的“天路转债”转股期为 2020年 5月 6日至 2025年 10月 27日。
自 2020 年 5 月 6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期间，累计共有人民币 52,162.20 万元“天路转债”已转

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 86,938,593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0.05%。 其中，自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3月 31日期间，累计共有 1,252,000.00元“天路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
转股数为 300,236股。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尚未转股的“天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56,536.60 万元，占“天路转债”发
行总量的比例为 52.01%。

三、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可转债转股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 年 12 月 31 日 ）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4 年 3 月 31 日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权激励
股份 1,794,016 0 1,794,016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227,611,627 300,236 1,227,911,863

总股本 1,229,405,643 300,236 1,229,705,879

注：截止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为 1,229,405,643股。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3月 31
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增加 300,236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229,705,879股。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891-6902701
五、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沪市）
特此公告。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403 证券简称：汇成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2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3/12/23，由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 、总经理郑瑞俊先生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5,000 万元~10,000 万元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累计已回购股数 1,044.70 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25%

累计已回购金额 8,765.21 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7.81 元/股~8.80 元/股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一）2023 年 12 月 10 日，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

长、 总经理郑瑞俊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 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1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提议公司回购股份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71）。

（二）2023年 12月 21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
机用于股权激励计划及/或员工持股计划，或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回
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6.33 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分别于 2023年 12月 23日、2024年 1月 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3）、《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2）。

二、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
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10,447,00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1.25%，
购买的最高价为 8.80 元/股、最低价为 7.81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87,652,064.90 元（不含交易费
用）。

上述回购实施进展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392 证券简称：万泰生物 公告编号：2024-029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3/8/29， 本次回购方案由时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邱子欣先生提
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3 年 9 月 13 日~2024 年 9 月 12 日

预计回购金额 20,000 万元~40,000 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累计已回购股数 49.67 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392%

累计已回购金额 2,564.81 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45.55 元/股~67.35 元/股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8月 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以上议案已经 2023 年 9 月 13 日召
开的公司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全部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40,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 98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2023 年 9 月 14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62）、《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3-067）。

二、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

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3月 29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496,700 股，已回购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39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67.35 元/股、最低价为 45.55 元/股，累计已支付
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5,648,091.96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071 证券简称：华依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6

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3/10/31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1,000 万元~2,000 万元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累计已回购股数 29.4082 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35%

累计已回购金额 1,029.82 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49.08 元/股~23.38 元/股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 10月 30日，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的时机全部用于
员工持股及/或股权激励计划。 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
元（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 60元/股（含）。回购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
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 10月 31日、2023年 11月 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8）、《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61）。

二、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 3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9,7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84,789,724股的比例为 0.01%，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0.91 元/股， 最低价为 30.91 元/
股，支付的金额为人民币 299,827.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94,082 股， 占公司总
股本 84,789,724 股的比例为 0.3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49.08 元/股，最低价为 23.38 元/股，支付的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298,247.9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088 证券简称：虹软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4-016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2/5，由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 、总经理 Hui Deng（邓晖 ）先
生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2/3~2024/8/2

预计回购金额 1,000 万元~2,000 万元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累计已回购股数 439,000 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11%

累计已回购金额 1,319.85 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3.39 元/股~32.22 元/股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2月 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取得的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
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将回购股份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
不超过 50.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含），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6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2月 5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临 2024-005）。

二、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439,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406,000,000 股的比例为 0.1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2.22 元/股，最
低价为 23.39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319.85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217 证券简称：睿昂基因 公告编号：2024-016

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达到总股本 1%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2/1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 年 2 月 19 日~2025 年 2 月 18 日

预计回购金额 15,000,000 元~20,000,000 元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累计已回购股数 578,305 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04%

累计已回购金额 14,912,378.81 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4.45 元/股~27.67 元/股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4年 1月 31日、2024年 2月 1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4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 1,5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9.00 元/股
（含），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2 月 1 日、2024 年 2 月
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睿昂基因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睿昂基因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
告书》（公告编号：2024-011）。

二、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内
予以披露；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3月 29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578,305股，占公司总股本 55,855,896股的比例为 1.0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7.67 元/股，最
低价为 24.4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912,378.8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5599 证券简称：菜百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9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提前解除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4年 4月 1日，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浙

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牌实业”） 持有公司股份 126,0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20%。明牌实业本次提前解除质押股份为 30,000,000股，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
为 23.81%，占公司总股本的 3.86%。

● 本次明牌实业提前解除其所持公司 30,000,000股股份的质押后，明牌实业剩余累计质押公司
股份为 77,5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为 61.51%，占公司总股本的 9.96%。

一、本次股份提前解除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提前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4月 1日接到明牌实业函告，获悉明牌实业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提前

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股） 30,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 23.8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3.86
解除质押时间 2024 年 3 月 29 日

持股数量（股） 126,000,000
持股比例（%） 16.2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77,5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1.5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9.96

2.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后续将根据明牌实业资金需要用于后续质押，明牌实业将根据后续质押
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上述被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 2024年 4月 1日，明牌实业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股比例
（%）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前 累 计 质
押数量（股 ）

本次解除质
押后累计质
押数量（股 ）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明 牌
实业 126,000,000 16.20 107,500,000 77,500,000 61.51 9.96 0 0 0 0

合计 126,000,000 16.20 107,500,000 77,500,000 61.51 9.96 0 0 0 0

三、报备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728 证券简称：格科微 公告编号：2024-012

格科微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3/6，由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 、首席执行官赵立新先生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15,000 万元~30,000 万元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累计已回购股数 141.95 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546%

累计已回购金额 2,499.05 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6.90 元/股~18.00 元/股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 3月 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 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的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及/或股权激励计划。 回购资金总额为不
低于人民币 1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3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 25元/股（含）。回购
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格科微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8）。

二、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
公司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 3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141.9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546%，购买的最高价为 18.00元/股、最低价为 16.90元/股，支付的金额为 2,499.05万元。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141.95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 2,600,586,667 股的比例为 0.0546%，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8.00
元/股，最低价为 16.90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499.05 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
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格科微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392 证券简称：骄成超声 公告编号：2024-026

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2/6，由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 、总经理周宏建先生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3 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5,000 万元~10,000 万元

回购用途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233,022 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0741%
累计已回购金额 6,773.92 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48.00 元/股~57.18 元/股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 2月 4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超
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 102.56 元/股，主要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和
股东权益，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3个月。 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月 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0）。

二、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 年 3 月，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948,251 股，占公司总股本 114,800,000 股的比例为 0.826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57.18 元/股、最低
价为 52.05元/股，支付的金额为人民币 52,004,017.05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1,233,022股，占公司总股本 114,800,000 股的比例为 1.074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57.18 元/
股、最低价为 48.0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7,739,247.83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骄成超声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498 证券简称：源杰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5

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2/8，由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董事长、总经理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5,000 万元~10,000 万元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累计已回购股数 30 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35%
累计已回购金额 3,723.47 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21.14 元/股~125.00 元/股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 2月 7日，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及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
股（A股）股份，并将回购股份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8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回购期
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本次
回购股份的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陕西源
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16）及 2024年 2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9）。

二、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 年 3 月，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3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85,461,670 股的比例为 0.3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25.00 元/股，最低价
为 121.1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7,234,654.9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3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85,461,670 股的比例为 0.3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25.00 元/股，最
低价为 121.14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7,234,654.91 元（不含印花税、 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426 证券简称：康为世纪 公告编号：2024-010

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2024年 3月 29日收盘，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487,427 股，占公司总股本 112,493,716 股的
比例为 0.433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2.48 元/股，最低价为 20.01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166,439.0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2月 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
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 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含）。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5.88 元/股（含），回购

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分别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7 日、2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5）。

二、首次实施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3月 29日收盘，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487,427 股，占公司总股本 112,493,716 股的
比例为 0.433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2.48 元/股，最低价为 20.01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166,439.0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

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同时根据回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543 证券简称：国科军工 公告编号：2024-025

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止 2024年 3月 31日，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积回购公司股份 1,512,212股， 占公司总股本 146,670,000 股的
比例为 1.031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50.00 元/股，最低价为 44.74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0,105,914.7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2月 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回
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7,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3,000万元（含），回购价格拟不超过人民币
58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分别于 2024年 2月 9日、2024年 2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第三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
案》（公告编号：2024-007）、《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1）。

二、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
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 2024年 3月 31 日，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积回购公司股份 1,512,212股， 占公司总股本 146,670,000 股的比
例为 1.0310%，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50.00元/股， 最低价为 44.74 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0,105,914.7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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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再次回购公司

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继 2024 年 1 月 23 日使用资金总额 5,999.70 万

元完成 2,523,267股首次回购计划后，于 2024年 2月 4日再次启动股份回购计划。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日，公司第二次回购计划已累计回购股份 1,333,7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9%，购买的最高
价为 23.00 元/股、最低价为 15.22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27,001,715.53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
等交易费用）。

一、 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2024 年 1 月 23 日，公司完成首次回购计划，实际回购公司股份 2,523,26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444%，使用资金总额 59,997,038.89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公告》。

2024年 2月 4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再次启动回购，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
权激励。公司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回购价格拟不超过人
民币 34.00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 2024 年 2 月 5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二、 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
司再次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公司第二次回购计划已累计回购股份 1,333,78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 0.29%，购买的最高价为 23.00 元/股、最低价为 15.22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27,001,715.53 元
（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使用回购股份，并按规定及时履行决
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 日


